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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行政院通過「房地合一稅 2.0」相關所得稅法 

修正草案 

 

行政院院會於 110 年 3 月 11 日討論通過「房地合一稅 2.0」相關所得稅法修正草案，

本次修法為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及抑制炒作不動產政策以落實居住正義

及租稅公平，修法方向為延長短期交易時間，增加短期交易者之成本，然而為降低

此次修法對納稅義務人的衝擊，本次草案將訂定日出條款，將由行政院訂定施行日

期。 

該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增）訂視為房屋、土地交易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4 條之 4）：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預售屋、地上權，視為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

成者，該交易視同房屋、土地交易。但排除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

者。 

二、 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屋、土地適用 45%及 35%稅率之持有期間（修正條文第 14

條之 4） 

適用對象 持有期間 

 

稅率 

現制 修正草案 

境內個人 

45% 1 年以內 2 年以內 

35% 超過 1 年；未逾 2 年 超過 2 年；未逾 5 年 

20% 超過 2 年；未逾 10 年 超過 5 年；未逾 10 年 

15% 超過 10 年 超過 10 年 

非境內個人 45% 1 年以內 2 年以內 

35% 超過 1 年 超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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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定當次交易按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始得 自房屋、土地交易

所得減除。（修正條文第 14 條之 4） 

四、 明定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報繳規定。(修正條文第

14 條之 5) 

五、 明定個人交易房屋、土地未提示費用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3%

計算其費用，並以 30 萬元為限。(修正條文第 14 條之 6) 

六、 營利事業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修正條文第 24 條之 5) 

適用對象 持有期間 

稅率 

現制 修正草案 

境內法人 

45%  2 年以內 

35% 超過 2 年；未逾 5 年 

20% 未區分 超過 5 年 

非境內法人 
45% 1 年以內 2 年以內 

35% 超過 1 年 超過 2 年 

七、 明訂稽徵機關對於營利事業未提示帳簿、文據者，比照個人房地交易成本費用

核定方式，並明定房屋、土地交易損失之抵減規定。（修正條文第 24 條之 5） 

勤業眾信觀點 

1. 本次修法需特別注意的是新法通過施行後，凡交易 105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

之不動產、預售屋及地上權即適用房地合一稅 2.0，目前持有人如有出售規

畫，應評估適用新制之稅負影響，以決定是否調整出售時點，避免繳納較

高之稅負。 

2. 此次草案將原未區分持有期間之國內法人適用單一 20%稅率比照個人區分

持有期間，並同樣適用個人稅率課徵房地合一稅，因營利事業盈餘分配股

東尚有股利所得稅，若未分配則須繳納未分配盈餘稅，因此，個人透過公

司持有及交易不動產的稅負將變重；且為防止過去個人透過買賣公司股權

方式達處分不動產之目的及規避稅負，本次草案亦將符合一定條件之股權

交易視為房地交易納入房地合一課稅，因此，未來「房地合一稅 2.0」相關

所得稅法修正草案通過後，個人直接持有不動產或透過公司持有不動產之

租稅效果，宜按持有目的作評估後再決定持有方式。 

3. 「房地合一稅 2.0」草案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

半數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房屋、土地交易。惟

草案中並未明定如何認定持有年限以適用不同稅率，蓋有關稅租負擔事項

宜由法律明定，呼籲立法院於審理草案時應明定此事項，避免未來徵納雙

方產生課稅爭議。此外，適用本項規定之出售股票利得、出售出資額利

得，既已視同出售不動產課徵房地合一稅，則草案也應明定無須再計入課

徵基本所得稅及所得稅，避免產生重覆課稅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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